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

项目名称 景观灯光考核奖励 项目年份 2020 

项目主管部门(单位)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 

市级预算

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 

年初预算

数 

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

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
财政拨款数 

指标结余

数 

1400.00 -80.00 1317.05 2.95 

市级财政

资金使用

情况（万

元） 

财政拨款

数 
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、结转数 

其中： 

结转数 
财政收回

数 

1317.05 1317.05 0.00 0.00 0.00 

项目资金构成（详细

列出各子项目名称

和金额） 

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（万元） 

合计 1317.05 

宣传经费 40 

“考核项目”奖励经费（以奖代补） 1277.05 

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
实际完成

值 
自评分 

项目绩效

实现情况

（80 分） 

投入目标

（24 分） 

资金使用合

规性 
合规 3 好 3 

财务制度健

全性 
健全 3 好 3 

各级财政应

承担资金到

位率 

=100% 3 =100% 3 

预算执行率 =100% 8 =99.78% 7.6 

专款专用率 =100% 3 =100% 3 

项目日常进

度管理规范

性 

规范 4 好 4 

产出目标

（24 分） 

巡查问题业

主维修响应

时间 

=24 小时 4.8 =24 小时 4.8 

不定期考核 =50 次 4.8 =50 次 4.8 



定期考核 =12 次 4.8 =12 次 4.8 

灯光考核项

目目标值 
=244 个 4.8 =231 个 3.36 

景观灯光工

作例会 
=2 次 4.8 =2 次 4.8 

结果目标

（26 分） 

考核合格率 ≥85% 4.33 ≥85% 4.33 

亮灯率 ≥85% 4.33 ≥85% 4.33 

维修及时率 及时 4.33 及时 4.33 

设施安全运

行 

无重大事

故 
4.33 

无重大事

故 
4.33 

重大活动景

观灯运行 
正常开启 4.33 正常开启 4.33 

设施安全隐

患排除措施

的宣传及实

施 

有排除措

施 
4.35 

有排除措

施 
4.35 

影响力目

标（6 分） 

巡查机制的

建立 
有 1.5 有 1.5 

节假日景观

灯运行 
正常开启 1.5 正常开启 1.5 

业主责任人

员落实 
有 1.5 有 1.5 

维修队伍落

实 
有 1.5 有 1.5 

合计 78.16 



填表说明：1.“市级预算执行情况”、“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”均含非税收入。“年初预算

数”填“二下”数；“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”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

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；“财政拨款数”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；“实际支付

数”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；“结转数”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；“财

政收回数”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。指标结余数=年初预算数+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

及当年调整预算数-财政拨款数；资金结余、结转数=财政拨款数-实际支付数=结转数+财政

收回数。2.“指标名称”中“投入”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，按照《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

支出项目绩效评价“投入”类共性指标》规定，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；“产出”、“结果”、

“影响力”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

的指标，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，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。3.各项指标权重

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，即各项指标分值=该类总分值/指

标个数。4.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定性指标按照 好、较好、

一般、较差、差 等级评分，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%、80%、60%、40%和 20%。定量指

标评分规则：“产出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130%

得权重值满分，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，超过 130%的

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；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，“投入”类指标评分规则同“产

出”类指标；“结果”类指标以 100%及以上为满分，每降低 1%扣权重值 5%。某项指标无

法提供具体数值，且无说明，得 0 分。 

 



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概况 

为保障市区景观照明设施完好、整洁并保持良好的亮灯效果，按照市

政府相关文件精神，由市市容市政管理局（市灯光办）会同区政府（区

灯光办）组织对纳入政府统一控制管理的灯光项目维护情况、亮灯效

果进行考核，根据考核情况下发“以奖代补”经费。 

项目总目标 
统筹做好市区范围内楼宇景观灯光的维修与安全工作，使灯光效果保

持在较高水平，设施运行安全、良好。 

年度绩效目标 
完成 12 次定期考核，完成 50 次不定期考核，及时修复故障灯，灯光

考核合格率 100%； 

项目实施情况 

2020 年考核工作共执行 4 次，经费发放采用先考核后发放形式，每季

度拨发一次。工作经费由市照明处、区灯光办根据当年具体资金情况

进行申请，报财政部门核定后发放。项目实际发放奖励经费 1277.0477

万元，工作经费 40 万元，总费用 1317.0477 万元。 

项目管理成效 

通过在前期预设各项绩效指标，在考核、维护、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过

程中，严格对照指标要求，贯彻目标绩效观，将绩效管理具体要求及

目标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环节和流程，从管理责任明确，到考核经费

测算、按计划组织考核、安全文明管理、维修工作的落实、考核监督

整改、重大活动值班保障、应急响应速度等方面，管理到位、成效良

好。 

项目管理存在

的问题及原因 

考核资金的发放是按季度进行且初始月份不是年初，因此存在资金计

划和实际发放跨年度的情况。这样的统计方式不利于考核和统计，需

要进行合理化调整。 

进一步加强项

目管理的建议 

进行年度资金计划编制前，应更细致的做好项目增减研判工作，控制

好影响资金计划编制的不稳定因素，提高资金计划的精准程度。通过

考核月份的调整或进一步优化年度经费时间节点，明确经费使用的时

间周期。 

（标注：项目概况、项目总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） 

 

 


